
瑞安市 2022 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简明表

名称 住 院 门 诊（年统筹封顶 10000 元）

起付标准

(个人自负)

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当年个人帐户

支付完毕后

门诊起付标准 起付标准

(个人自负)200 元 300 元 600 元 在职 600 元 退休 400 元

报销

比例

人员

类别

起付标准以上至统

筹封顶线 474768

元（含）

统筹封顶线后支付额 15

万元（含）

自负、自理部分累计超

过 25700 元至 385500

元（含）

满起付标准后

统筹基金支付 救助基金支付 大病保险补助
一级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药店或定点社区卫生

服务机构

二级定点

医疗机构

三级定点

医疗机构

在职 90% 90% 70%
80% 70% 60%

退休 95% 90% 70%

注： 1、2022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年度（医保年度）；

2、2022 年度住院统筹封顶线为 474768 元；

3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费用（符合医保费用或合规费用）全年累计；

4、年度内只设一次住院起付线，如发生多次住院或门诊，按各次住院或门诊中最高级别医

院的起付线确定；

5、已办理转诊手续或因紧急情况至温州市外就诊的，住院医疗统筹转外自理比例为 10%（省

内一卡通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视同已办理转诊）；

6、未办理转诊手续（紧急就医除外）至温州市外就诊的，住院医疗统筹转外自理在已转诊

待遇自理 10%的基础上再自理 10%。

7、未办理转诊手续或异地就医备案的，省外门诊医疗费用不予报销。

8、异地安置视同本地待遇。

特殊病种（门诊待遇标准视同住院）

1. 各类恶性肿瘤的治疗； 7.精神分裂症治疗；

2. 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疗； 8.重症情感性精神障碍治疗；

3. 肾功能衰竭的腹膜透析、血液透析； 9.肺结核病辅助治疗(国家免费抗结核病治疗除外）。

4.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；

5.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；

6. 血友病的治疗；

职 工 门 诊 个 人 帐 户 的 划 建
年龄段

费 率

小于 45 周岁 45周岁(含)至退休
退休至 70 周岁 70周岁(含)以上

单位 灵活就业 单位 灵活就业

医疗保险费

帐户划建比例

参保个人 1.5% 1.5% —— ——

用人单位（或个人） 0.6% 0.8% 1.2% 1.35%

合计费率 2.1% 2.3% 1.2% 1.35%

2022 年度个人帐户预拨金额（元）

（扣除大病保险个人负担部分 34元）
1467.92 1610.96 824.24 931.52

瑞安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（地点：瑞安市瑞祥新区文庄路 777 号瑞安市客运中心站一楼）


